
中華民國童軍參加第 15 次馬來西亞全國童軍大露營報名辦法	

一、 活動名稱：第 15 次馬來西亞全國童軍大露營（15th	MALAYSIA	SCOUT	JAMBOREE	2026）	
二、 活動地點：濱城桂花城（Bandar	Cassia,	Seberang	Perai	Selatan,	Penang）	
三、 活動日期：2026 年 8 月 29	日至 9 月 4 日	
四、 活動介紹：	

（一） 馬來西亞童軍大露營鑽石禧年（Diamond	Jubilee）之 60 週年紀年。	
（二） 大露營主題：承襲傳承，開創未來。	

五、 代表團報名日程：	
日期	 項目	

2026/1/29-2026/2/28	
公告辦法，開始報名：填寫報名表、各縣市童軍會審核及用印	

大會第一號通報	

2026/2/28	 報名截止	

2026/3/1-3/15	
� 寄發第一次繳費通知及繳費	
� 露營團參加人員、服務員、羅浮報名費新台幣 8,000 元	

2026/4-5	 寄發第二次繳費通知及繳費：總會行政費、代表團公費、機票等其他組團費用	

2026/3 月至 8 月	 � 代表團集訓：日程及內容另行公告	
六、 組團計畫及參加資格	

（一） 參加類別、資格及年齡限制如下：	
類別	 年齡限制	 其他資格	

帶團服務員	
出生日期 2008 年 8 月 29 日以前	

參與過木章基本訓練	

帶團羅浮	 授銜羅浮以上	

童軍	
出生日期於 2008 年 9 月 5 以後日至 2013 年 8 月 29 日間	

中級以上	

行義	 高級以上	

（二） 露營團	
1. 露營團預計招收 18 名童軍或行義：	

（1） 童軍：需為中級童軍以上；	
（2） 行義：需為高級童軍以上。	

2. 露營團預計招收 2名服務員或羅浮，由本會依報名資料進行遴選。	

（1） 帶隊服務員：須參與過木章基本訓練；	
（2） 帶隊羅浮：須為授銜羅浮以上。	

（三） 代表團團長（Head	of	Contingent,	HOC）：由本會進行遴選。	
七、 報名流程及說明：	

（一） 須登入 google	帳號以利「國際活動報名表」、「護照照片封面頁」、「中華民國童軍參加
國際性活動代表團團員守則」及「健康聲明書」之檔案上傳。	

（二） 各項表單建議以電腦撰打，後續可直接複製相關內容於線上個人名表。	
（三） 報名連結	
1. 參加人員（童軍或行義）：https://forms.gle/FCKQpihCNVMdRkyK9	

2. 帶團服務員或羅浮：https://forms.gle/FtyLAHuQkxCJnU9g8	



（四） 報名表填寫說明	
1. 步驟ㄧ：填寫紙本「國際活動報名表」並經家長、團長及各縣市童軍會用印或簽章；	

2. 步驟二：填寫紙本「中華民國童軍參加國際性活動代表團團員守則」並經本人簽章；	

3. 步驟三：填寫紙本「健康聲明書」及簽名，18 歲以下需經家長簽名及確認；	

4. 步驟四：填寫線上個人報名表，將個人資料填妥後，並於表單中上傳已有家長、團長及

各縣市童軍會用印或簽章之「國際活動報名表」及其他文件，包括護照資料、「中華民

國童軍參加國際性活動代表團團員守則」、「健康聲明書」；	

5. 步驟五：送出後，系統將自動回覆確認信件並等候公告代表團名單。	

（五） 說明	
1. 採個人報名，年齡規定請參照本辦法第六條說明。	

2. 服務員或羅浮須依未來大會規定完成相關 Safe	from	Harm 課程或訓練。	

3. 所有人員須履行本會 115	年三項登記。	

4. 若未完成三項登記而被取消參加資格者屬於個人因素不得申請退費，且不具有相關敘獎

之資格。	

5. 報名帶團服務員或羅浮建議需具備英語基本對話及溝通能力。	

6. 錄取後應按期繳交各項報名費、總會行政費、公費及配合並參與集訓、授旗等活動。	

7. 錄取者即授權代表團團長進行代表團籌備、集訓、各項公裝採購或設計等工作。	

八、 報名費及其他費用說明：	
（一） 露營團童軍、行義、羅浮、服務員之報名費用：新台幣 8,000 元，2026 年 3 月 15 日前完

成報名暨繳交活動費用。若未於期限內繳費完成，視同放棄報名，將由候補人員遞補。	

（二） 活動報名費用包括：帳篷、大會期間之供餐、活動、參加人員紀念品等。	
（三） 總會行政費：每人新臺幣 1,200 元，包含報名費之匯差及國際匯款手續費、本會辦理代

表團籌備行政費、個人代表團肩章中英文 1組、代表團領巾 1條、代表團國旗領圈 1個、

代表團團旗、國旗及致送大會紀念品等。	

（四） 代表團團體公費：每人新臺幣 3,000 元，包含代表團布章、文化日材料、各國交換紀念
品、團體保險、團體公費、緊急備用金、代表團集訓、代表團交通費用等。代表團公費

授權代表團團長依規模進行調整。	

（五） 應按期繳交參加費、行政費及配合代表團辦理團體裝備採購，參與集訓、授旗等活動。	
（六） 依時程收取各項費用，彙整各團參加大露營之經費後，並在公告繳費期限內繳交本會。	
（七） 目前計算匯率依 114 年 1 月 26 日臺灣銀行公告之美金現金匯率計算並計算整數。	
（八） 本報名時序之大會收費方式與時程安排，詳可參考大露營官方網站。若因繳費延遲，為

避免影響全國其他伙伴權益，將視為無條件放棄且無法退費。	

（九） 參加露營團之團員、服務員及國際服務隊者得向原服務單位或就讀學校申請經費補助。	
（十） 以上費用不包括：護照辦理、機票、個人旅遊或醫療保險、會前或會後旅遊行程費用、

個人裝備、參與各項培訓往返活動地點之交通等費用。	

（十一） 保險：行程之相關旅遊平安險、醫療險、意外險、旅不便險等保險相關產品必須由參
加人員自行承保。若未保險需自行負擔衍生之相關費用，本會亦會於活動期間提供活

必要之協助。	 	

九、 退費及規定	 	
（一） 參加人員一經報名則不得退費，若取消參加亦不得遞補其他人員。本會將另外依籌組進

度，通知候補人選報名。請報名前務必確認各項報名資格及個人時程安排。	

（二） 若大會因遭受不可抗力之因素停辦活動，包含但不限於天然災害、恐怖攻擊，致活動無



法如期舉辦，大會將不退還已繳交之費用。	 	

（三） 若參加者並未獲得活動間之簽證，參加者應自行向大會提供相關資料，查核後若可歸咎
於參加者未遵守相關政府當局規定的申請程序、截止日期而遭拒絕辦理簽證，大會將不

退還已繳交之費用。	 	

十、 報名人員須遵守「中華民國童軍參加國際性活動代表團團員守則」。	
十一、 參加大露營之童軍及服務員均有義務依據大會規定，填具大露營相關表件並據實回答，並繳

交大會要求之各類證明文件。	 	

十二、 參加大露營團體報名之單位應自行辦理保險、行前訓練、前往營地交通、食宿、旅遊相關事
宜，並向總團部報備。	 	

十三、 本辦法未盡事宜，或依配合大露營官方調整，或外部情境變化及執行之必要，授權代表團總
團長補充或修改之。	

十四、 本辦法經本會理事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中華民國童軍參加國際活動報名表	

中文姓名	 	 西元出生年月日	 YYYY/MM/DD	 性別：□男	□女	

相片	

英文姓名	
請填寫與護照上	

相同之英文姓名	
出生地	 	

學歷	

請填最高學歷	
	

兵役	

狀況	
	

服務單位	

就讀學校	
	

職稱	

系級	
	

通訊處	

寄發通知用	
□□□□□	

聯絡電話	 	H:	 	

手機號碼	 	M:	

E-mail	 	

所屬團次	

主辦單位	
	

身分證	

字號	
	 	

童軍職稱	 □童軍	 	□	行義	□	羅浮	□	服務員	 	 木章訓練	 □不適用	□木章基本訓練	□	木章訓練	

童軍級別	
□不適用	□初級	□中級	□高級	 	

□獅級	□長城	□國花	 	
羅浮級別	 □不適用	□見習	□授銜	□服務	

童軍經歷	

請先後條列曾參加

之服務與獲得之獎

勵等	

國內	 	

國際	 	

報名者	

簽章	

本人	 	 	 	 	 	 	 	 	 	 	 	 	，	

1. 志願參加上述活動，遵守活動之規範及「中華民國童軍參加國際性活動代表團團員守則」	

2. 不任意放棄參加資格，若遇重大事故，同意不退費。	

3. 若有任何不符規定之情事，願意放棄參加資格。	

報名者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家長簽章	
本人同意子弟報名參加活動並同意遵守有關規定	

（未滿 18 歲者請家長簽章表示同意）家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童軍團長簽章	
__________（縣）市__________團	 	 	 	 	 	 	 	 	 	 	 	 	 	 	 	 	 	 	 	 	 	 	 	 	 	 	 	 	 	 	 	 	 	 	 	

主任委員或團長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縣市童軍會推

薦	

__________（縣）市童軍會	

	 	 	 	 	 	 	 	 	 	 	 	 	 	 	 	 	 	 	 	 	 	 	 	 	 	 	 	 	 	總幹事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填表請注意：	

1. 中英文均請正楷詳實填寫，建議以電腦撰打，上述欄位凡有空缺未填者，不予受理報名，亦不退件。	

2. 填寫後請確認本人簽章、家長簽章、主任委員或童軍團長簽章、縣市童軍會簽章。	

3. 報名表請拍照或掃描上傳至線上報名系統，若有另需紙本會另行通知郵寄至	10491 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

23 巷 9 號 4 樓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活動組收。	

4. 請確實填寫通訊處及電子郵件信箱，俾利各項通知寄發。	


